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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社区建设指南》（送审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国际上对于低碳、绿色社区建设相关评价标准体系已有一些成果，如英国可

持续社区评价体系（BREEAM Communities）、美国社区规划与发展评价体系

（LEED-ND）、日本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CASBEE for Urban

Development）、ISO 37120及欧洲多国通用的建筑物环境性能评价体系（GBTool）

等，这些评价标准体系代表性强、范围广，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角度评价社

区建设，但缺乏直接用于指导或适用近零碳社区建设的指南标准。

国内多地如北京市、广东省、海南省等已开展低碳社区、绿色社区建设试点

试验并出台相应评价体系、评估标准。关于低碳社区的评估规范，已经出台了《低

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年发布）、《低碳社区评价技术

导则》（DB11/T 1371—2016）、《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导

则》（GB/T 41152—2021）、《低碳社区评价指南》（SZDB/Z 310—2018）、

《零碳社区建设与评价指南》（T/GDDTJS 06—2022）等评价导则与指南。其中，

《零碳社区建设与评价指南》（T/GDDTJS 06—2022）以建设指导为主，以建设

评价评级为辅，以净零排放为主线进行了相关标准内容设计，主要关注社区碳排

放核算的事项，但因缺乏目标值而导致评价实际可操作性较差。综上，国内暂无

适用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更多关注如何评价及评价

指标，对近零碳社区建设方面的指导有限且缺乏明确的建设目标。

1.2必要性和意义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单元，不但是人们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家园，也是城市

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城市减碳的重要场所。研究显示，社区层面

的碳排放占城市总排放量的比例可高达 50%左右。这一数字凸显了社区在应对气

候变化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相继出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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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2022年 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开展绿色低碳社区建设，

推进绿色社区创建，探索零碳社区建设。这一政策的出台为近零碳社区建设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提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绿色，与宜居、

韧性、创新、智慧、人文一起，被视为新型城市的六个衡量标准，体现了我国政

府对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行动。

2023年 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开展

近零碳排放社区示范工程创建，包括建设社区超低能耗建筑，优化社区能源结构，

提升社区生态品质，建设社区微循环交通体系等内容，为深圳市全面深化低碳社

区试点示范、加快推进社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提供有力支持。然而，目前近

零碳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亟须制定详细具

体的标准化文件作为指导，为近零碳社区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深圳市作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和碳交易试点城市，已先行先试开展碳达峰碳

中和实践。2021年 11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

发《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将选取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

较好的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及企业，分类分批推进近零碳排放区试点

建设，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以点带面，多领域多层次推动“近零碳”“零

碳”发展，形成示范带动效应。2021—2023 年启动三批共 88个近零碳排放区试

点项目，其中近零碳社区共有 5个，包括柏宁花园、大梅沙社区、小梅沙社区、

坝光社区以及龙岗区坪馨苑。这些社区在近零碳排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深圳

市乃至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由深圳市住建局主导打造的甘泉路零碳示

范社区获得联合国人居署的高度赞赏，标志着深圳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成就得到了

国际认可。此外，盐田大梅沙社区更是入选全省唯二社区类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名

单。

然而，在全市范围内，近零碳社区的数量仍然较少，占比不足 1%，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许多社区对于成为近零碳社区的责任主体并不清

晰；其次，关于如何实施社区近零碳建设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也缺乏明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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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近零碳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导致社区难以准确衡量自身在碳

减排方面的成效。因此，有必要制定《近零碳社区建设指南》，旨在将宏观的政

策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指南，为社区提供一套统一的技术和管理规范。通过明

确近零碳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方法和评价标准，解决当前社区在“双碳”政

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评价”等。这将极

大地促进深圳市社区层面的“双碳”政策得到更有效地实施，推动全市乃至全国

的绿色低碳发展进程。

2 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4月 7日发布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下达 2024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由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盐田管理局提出制定《近零碳社区建设指南》。

本文件计划编号为 53号，计划完成日期为 2025年 10月 31日。

本文件的归口单位为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2 主要编制过程

（1）前期准备

2023年 11月—12月，结合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工作经验，在文献

调研的基础上，通过邮件调研和专家讨论会的形式，探讨本文件编制的目的和方

向，要求编制内容应符合深圳实际情况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标准立项

2024年 4月，根据项目需要联合成立标准编制组，共同讨论并确定了标准

编制原则和内容，填写《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并提交至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立项。

（3）确定标准编制原则

2024年 4月，标准编制组充分查阅、对比并分析国内外近零碳社区、零碳

社区、低碳社区、可持续社区等相关研究文献，结合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

设的工作目标，确定了本文件的编制原则。



4

（4）标准起草过程

2024年 5月—7月，标准编制组根据本文件的编制原则，在查阅大量有关近

零碳社区、零碳社区、绿色社区、低碳社区、可持续社区等文献和标准资料的基

础上，结合多个近零碳建设社区的实地调研情况，明确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基本要

求、建设流程、评价指标、碳排放核算、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理、

综合评价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近零碳社区前期策划报告模板和自评价报告

模板，形成标准草案。

（5）征求意见

2024年 7月—8月，标准编制组组织了多次内部讨论沟通会，对指标设置、

核算范围和建设技术要点等关键性内容进行讨论，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 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3.1编制原则

积极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相关标准，充分考虑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

际情况，明确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建设流程、评价指标、碳排放核算、

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理、综合评价等内容，突出体现深圳市地方

标准《近零碳社区建设指南》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3.2技术依据

（1）编写规则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

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要求进行。

（2）以《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为参考基础，总结零碳

社区、绿色社区、低碳社区、可持续社区等相关概念社区的建设要求，结合深圳

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践经验，规定了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基本要求，

给出了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建设流程、评价指标，明确了深圳市近零碳社区

碳排放核算方法，提出了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

理、综合评价等全流程的建设要求，为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3对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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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出台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包括：DB11/T 1371—2016《低碳社区评价技

术导则》、GB/T 41152—2021《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导则》、

SZDB/Z 310—2018《低碳社区评价指南》等评价导则与指南缺乏建设指导；国

家发展改革委 2015年发布的《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T/GDDTJS 06—2022

《零碳社区建设与评价指南》等建设指南，以建设指导为主，以建设评价评级为

辅，以净零排放为主线进行了相关标准内容设计，主要关注社区碳排放核算的事

项，但因缺乏目标值而导致评价实际可操作性较差。

4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

述

4.1标准属性

本文件为深圳市地方标准。

4.2标准架构

标准主体内容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近零碳社

区建设流程、评价指标、碳排放核算、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理、

综合评价组成。

4.3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近零碳社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建设流程、评价指标、碳排放核

算、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理、综合评价等内容，适用于新建或既

有的社区开展近零碳社区建设。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对 9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社区”改写 GB/T 31490.1—2015《社区信息化 第 1部分：总则》中的定义，

同时强调居住性质，参考 GB 50180—201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城市居

住区的定义，突出社区服务设施的配建。

“近零碳社区”参照《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指引（试行）》中“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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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社区”“新建社区”引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

南》中“城市既有社区”和“城市新建社区”的定义。

“碳汇”改写 ISO 14068—1:2023《气候变化管理—向净零转型—第 1部分：

碳中和》中的定义。

“碳信用”来自生态环境部《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

“碳抵消”为新增定义。

“可再生能源”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定义。

“绿色建筑”引用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的定义。

“碳普惠”引用《深圳市碳普惠管理办法》中的定义。

4.4基本要求

本文件明确近零碳社区建设应满足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要求建设时

应因地制宜，优先实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建设目标和方案应具备可操作性，

同时要求社区运营管理单位应全过程参与近零碳社区的建设，并对近零碳社区建

设的碳排放核算原则进行规定，也列明了近零碳社区建设的禁止项。

4.5评价指标

近零碳社区建设评价指标包括核心指标和一般指标，核心指标为必选项指

标，一般指标为可选项指标。本文件规定近零碳社区应满足所有核心指标，并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至少满足 10项一般指标，其中规划设计和建设 6项，运营和管

理 4项，可因地制宜增加特色创新性指标。近零碳社区建设评价指标主要来源于

《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在此基

础上进行调整和增加，具体指标见表 1、表 2。

表 1 近零碳社区建设核心指标

项目阶

段

一级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来源

规划设

计和建

设

能源 1 社区可再生能源利用
开展社区太阳能、风

能、空气源热泵利用

深圳社区多为高层建筑或

超高层建筑，为保障核心指

标的可达性，参考上海、天

津、成都等地区的近零碳社

区的要求，将《试点方案》

的定量指标调整为开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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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

段

一级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来源

再生能源利用。

运营和

管理

碳排

放

2 社区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较基准年稳步下降，

结合社区实际情况

设置，设定目标参考

见附录 A

综合考虑社区碳排放的差

异性，参考上海、天津、成

都等地区的近零碳社区的

要求，将碳排放下降率调整

为社区碳排放总量较基准

年稳步下降，符合持续降低

并逐步趋近于零的近零碳

要义，并将《试点方案》定

量指标作为目标设定参考

附在标准中。

3 社区碳排放强度

较基准年稳步下降，

结合社区实际情况

设置，设定目标参考

见附录 A

综合考虑社区碳排放的差

异性，参考上海、天津、成

都等地区的近零碳社区的

要求，将社区人均碳排放量

定量要求调整为较基准年

稳步下降，符合持续降低并

逐步趋近于零的近零碳要

义，并将《试点方案》定量

指标作为目标设定参考附

在标准中。

管理

4 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社区碳排放管

理体系
《试点方案》原指标

5 近零碳宣传教育活动
每年近零碳宣传教

育活动数量≥4次
《试点方案》原指标

表 2 近零碳社区建设一般指标

项目阶

段

一级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来源

规划设

计和建

设

建筑

1
民用建筑绿色节能改

造
— 开展

新增指标，来源《上海市低碳

发展实践区（近零碳排放实践

区）创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2 民用建筑智能化改造 — 开展
新增指标，来源近零碳排放区

试点建设调研

3
城市社区二星级及以

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 ≥60 《试点方案》原指标

交通
4

社区内居民拥有的新

能源汽车占比
% ≥30 《试点方案》原指标

5 新建停车场的新能源 % ≥40 《试点方案》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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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

段

一级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来源

汽车充电桩配置率

6 社区新能源路灯占比 % ≥60 《试点方案》原指标

7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 配备

新增指标，来源《上海市低碳

发展实践区（近零碳排放实践

区）创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绿地 8 绿化覆盖率 % ≥45

调整指标，将 40%调整为

45%，调整原因：《深圳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

的实施意见》深府办〔2022〕

12号，到 2025年，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不低于 40%。近零

碳社区作为城市建设的典范，

宜高于平均水平。

运营和

管理

废弃

物

9 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 % ≥90

调整指标，将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率调整为生活垃圾分类参

与率，调整原因：城管部门无

社区层级的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率统计数据，参考《深圳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

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在 90%

以上的要求，设置该指标。

10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 L/（人·日） ≤120

调整指标，将人均用水量调整

为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人均

居民生活用水量与人均用水

量为不同概念，人均居民生活

用水量为家庭用水量，根据水

务局公开数据，2019年—

2023年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

在 123～160L/（人·日）之间，

人均用水量在 315～423L/

（人·日）之间，以此作为指

标更科学合理。

管理

11 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 —

建立系统

并每年开

展年度碳

排放分析

新增指标，参考《天津市低碳

（近零碳）示范建设实施方案

编制指南（试行）》

12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

小程序注册比例
% ≥60

新增指标，综合考虑碳普惠行

为的社区关联性及数据可得

性新增指标，据统计，2023

年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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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

段

一级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来源

序注册比例约为 35%，近零

碳社区应鼓励提倡居民参与

碳普惠行为，提高碳普惠小程

序注册比例

13
近零碳中长期发展规

划
— 制定

新增指标，参考《山西省近零

碳排放示范工程建设评价指

标体系（试行）》

14
常态化近零碳宣传推

广
—

编制近零

碳生活指

南，利用社

区、街道公

众号、宣传

栏、黑板报

等载体，张

贴低碳生

活、节能宣

传口号、标

语

新增指标，参考《天津市低碳

（近零碳）示范建设实施方案

编制指南（试行）》及《上海

市低碳发展实践区（近零碳排

放实践区）创建实施方案编制

指南》

4.6碳排放核算

本文件规定的近零碳社区碳排放核算边界为社区范围内建筑、交通、市政路

灯、绿地碳汇等与居民生活及有关配套服务相关的设施，运行阶段一个自然年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生产性建筑及大规模裙楼商铺产生的能耗不计入内。

本文件规定了近零碳社区范围内建筑、交通、市政路灯等碳排放源的计算公

式，建筑、市政路灯的碳排放计算主要依据供电局、燃气集团连续监测的能源活

动数据，交通碳排放分为普通小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碳排放两部分，其中普通小汽

车碳排放根据年均行驶里程数和百公里油耗均值测算，年均行驶里程数按《道路

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缺省值取值，百公里油耗按 GB 19578

—2021《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不同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的平均值取值；新能

源小汽车依据供电局连续监测的能源活动数据计算。

本文件规定了近零碳社区碳抵销减排量的抵销类型、碳汇减排量的计算公

式。碳信用包括碳普惠核证减排量、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

书。碳汇减排量根据植物面积测算，固碳系数采用深圳市实际情况取单位林地（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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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面积平均二氧化碳固定量。

4.7近零碳社区建设流程

近零碳社区建设流程应包括但不限于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管理

以及综合评价阶段，其中前期策划包括社区情况调研、现状评估、可行性分析、

制定目标和方案，规划设计和建设包括能源、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的建设，运营管理包括碳排放管理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以及近零碳

生活方式的倡导。

4.8前期策划

近零碳社区建设前期策划分为社区情况调研、现状评估、可行性分析、定制

目标和方案四个阶段。社区情况调研包括对社区基本情况、社区资源环境禀赋、

社区基础设施、能源消费情况、碳排放现状等方面进行调研。在前期调研的基础

上，根据本文件规定的评价指标，从碳排放水平、能源、建筑、交通、废弃物、

绿地、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对社区进行现状评估，进而评估开展近零碳社区建设的

目标可达性和可行性，最后基于调研和评估分析的结果，制定近零碳社区建设的

总体目标，编制近零碳建设的规划设计方案。零碳社区策划目标和方案应向社区

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并收集相关方意见建议。

4.9规划设计和建设

近零碳社区建设应包括能源系统、建筑系统、交通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生

态系统的低碳建设。其中，能源系统包括常规能源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两

方面。建筑系统包括提升既有建筑能效、新建建筑要求、建筑能耗要求、建筑施

工要求等内容。基础设施系统主要包括给排水设施、照明设施的建设。

4.10运营管理

近零碳社区运营管理主要包括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以

及近零碳生活方式倡导。

4.11综合评价

近零碳社区综合评价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定期根据本文件所列评价指标开展

评价工作，掌握近零碳社区的运行情况，识别重点排放场景，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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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总结优秀做法并在社区内推广；二是自行或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根据 6 评

价指标开展近零碳社区建设评价工作，出具近零碳社区自评报告。

4.12附录

本文件给出了 8个附录，包括附录 A近零碳社区评价指标释义及计算公式、

附录 B近零碳社区碳减排核心指标设定目标参考、附录 C近零碳社区碳排放核

算排放因子、附录 D近零碳社区前期调研内容、附录 E近零碳社区前期策划报

告、附录 F固碳植物推荐、附录 G低碳微行动、附录 H深圳市近零碳社区自评

价报告，支撑近零碳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5 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7 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可供深圳市相关社区在开展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建设时

参考使用，后续可组织标准宣贯与解读工作，提高深圳市近零碳社区建设工作的

规范性、科学性、先进性，标准化推动一批近零碳社区的建设，贯彻落实《深圳

市碳达峰实施方案》开展近零碳排放社区示范工程创建的相关要求。此外，本文

件部分评估指标是基于现阶段技术水平制定的参数要求，为适应未来技术迭代带

来的水平提升，必要时可对本文件进行修订完善。

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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